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700號

原      告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陸可為  

訴訟代理人  許宏宇律師

被      告  上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明堯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李恬野律師

複  代理人  賴爵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卷第155、159頁)，兩造已合意由本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並裁定移送本院，本院

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4月1日簽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合

約），約定被告每月向原告至少訂購30,000公斤純度

99.999％液態氮氣，每月訂貨量如未達最低使用量時，仍按

最低使用量計付貨款，並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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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後續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

112年4月1日起價格為：月用量200,000（含）公斤以下，每

公斤新臺幣(下同)3.89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200,001

公斤至300,000（含）公斤，每公斤3.17元（營業稅外

加）；月用量300,001公斤以上，每公斤3.06元（營業稅外

加）。詎被告於112年12月13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稱考

量市場不利因素決定解散公司，並主張履約迄今已支付貨款

超過最低應付總額，無須再給付剩餘最低使用量費用，兩造

協商未果，被告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並通知原

告於113年2月底前拆回設備，原告已於113年2月6日以電子

郵件回覆被告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但被告仍來函指稱系

爭合約已經終止，並退回原告113年2月份發票，而本件液氮

價格依系爭合約第10條約定，自113年4月1日、113年10月16

日起分別調整為4.21元、4.54元，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金

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㈡系爭合約最低使用量係每月獨立計算，非以總量計算，因系

爭合約第2條第3項已明確約定最低使用量每月30,000公斤，

被告稱以過去總訂購量為標準，明顯與約定文義不符：又兩

造並無合意終止系爭合約，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拆回桶槽設

備，原告已明確告知公司內部尚在討論中，拆除設備僅係配

合被告所為，與合約效力或後續處理無關，此原告於113年2

月6日電子郵件內容已載明。另本件並非給付不能，被告拒

絕受領亦不願盡協力義務，依法自不得為同時履行抗辯，原

告始終要求被告履行至契約期間屆滿，主觀上並無拒絕繼續

供氣之意思。再者，原告就附表中未屆期債權部分有提起將

來給付之訴必要，因無論被告有無訂購，原告依約仍得請求

最低使用量計算之貨款，被告已預示拒絕給付，自有預為請

求之必要，被告抗辯自無理由。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期給付

原告如附表「應付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如未按期給付，

應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起至清償日止，按日加計年息百

分之10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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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業已自行拆除氮氣設備，無從供氣，當

然不能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除經雙

方同意或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外，原告不得

收回系爭氮氣儲存設備，原告既已將氮氣儲存設備拆除收

回，可證雙方業已合意終止系爭合約，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

被告給付貨款，否則，原告提前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也違反

系爭合約第7條關於原告應先交付氣體，並於次月結算、開

立發票再向被告請款之約定，原告既因自行拆除氮氣設備，

以致無從提出給付，更無治癒可能，縱認被告仍有給付義務

存在，被告亦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另因被告平均每月訂

貨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符合系爭合約經濟目的，不容原

告逾越系爭合約條款解釋再為請求，被告於系爭合約期間使

用總量給付金額遠逾最低應給付額3倍，被告平均每月訂貨

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甚多，本件並非不定期限合約，只約

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合約目的是在確保原告總最低收取貨款

金額，否則，只須約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即可，不用約定契約

期間，被告業已給付原告30,655,168元，已達系爭合約最低

應給付總額9,802,800元三倍之多，原告再請求給付款項，

自不應准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

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被告向原

告訂購液態氮氣，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

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如前揭所示等

情，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

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尚未屆期，仍然有效，被告已拒絕付

款，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等情，已經被

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經查：

　㈠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有義務於被告廠區指定

地點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

項，除經雙方同意或原告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系

爭合約（即被告每月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量連續六個月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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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外，原告不得收回氮氣儲存設備，可知，於系爭合約有

效期間內，原告有義務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以履行供

應被告氮氣之義務，除有：1.經雙方同意；2.原告依系爭合

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3.參酌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之

意旨之不可抗力等3種情形以外，原告並不得任意收回氮氣

儲存設備，因原告提供氮氣儲存設備，乃原告依系爭合約所

定履行提供氮氣義務之前提，除有上述三種情形外，原告自

不得任意拆除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以免違反提供氮氣之義

務。

　㈡查被告曾以電子郵件發送原告，表示系爭合約將於113年1月

底(被告抗辯為31日)終止，請求原告於113年2月底將供氣設

備拆回，經原告以電子郵件回覆同意拆回，以上均有電子郵

件可憑(見竹院卷第37至38頁)，而原告對拆除氮氣儲存設備

取回一事，於本院審理時亦不爭執，在參酌本件兩造間並無

發生不可抗力情事，原告亦未曾以被告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

量連續六個月為由終止系爭合約，依前揭說明，原告拆除氮

氣儲存設備取回一事，顯然合於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經雙方

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系爭合約自應於113年1月底發生

合意終止之效力。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已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

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云云，但通觀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

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後，顯然即無再履行給付氮氣之可

能，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之行為，自屬系爭合約第5

條第4項經雙方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雖主張其當

時即以電子郵件表示反對，但原告事後亦未將氮氣儲存設備

安裝回復，僅口頭上反對，實際上卻以行為發生形同終止系

爭合約之效果，原告口頭上反對與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之約

定明顯違反，自屬無稽，應認系爭合約已於113年1月31日合

意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在系爭合約

113年1月31日合意終止後，自無理由。

　㈢至附表編號1即應付貨款月份為113年2月，應付金額為

59,290元，原告雖主張此筆款項為被告於113年1月份積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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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只是帳列113年2月份，被告應有付款義務云云，但

查，被告所辯其已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此後未

曾再使用原告供給液氮之情，有電子郵件可稽(見竹院卷第

37頁)，被告於113年1月間既未使用原告供給之液氮，自毋

庸付款，原告請求此筆款項，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經兩造合意終止，則原告復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合約終止後月份之款項，為無理由，自應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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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700號
原      告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可為  
訴訟代理人  許宏宇律師
被      告  上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明堯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李恬野律師
複  代理人  賴爵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卷第155、159頁)，兩造已合意由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並裁定移送本院，本院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4月1日簽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被告每月向原告至少訂購30,000公斤純度99.999％液態氮氣，每月訂貨量如未達最低使用量時，仍按最低使用量計付貨款，並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後續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112年4月1日起價格為：月用量200,000（含）公斤以下，每公斤新臺幣(下同)3.89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200,001公斤至300,000（含）公斤，每公斤3.17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300,001公斤以上，每公斤3.06元（營業稅外加）。詎被告於112年12月13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稱考量市場不利因素決定解散公司，並主張履約迄今已支付貨款超過最低應付總額，無須再給付剩餘最低使用量費用，兩造協商未果，被告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並通知原告於113年2月底前拆回設備，原告已於113年2月6日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但被告仍來函指稱系爭合約已經終止，並退回原告113年2月份發票，而本件液氮價格依系爭合約第10條約定，自113年4月1日、113年10月16日起分別調整為4.21元、4.54元，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㈡系爭合約最低使用量係每月獨立計算，非以總量計算，因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已明確約定最低使用量每月30,000公斤，被告稱以過去總訂購量為標準，明顯與約定文義不符：又兩造並無合意終止系爭合約，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拆回桶槽設備，原告已明確告知公司內部尚在討論中，拆除設備僅係配合被告所為，與合約效力或後續處理無關，此原告於113年2月6日電子郵件內容已載明。另本件並非給付不能，被告拒絕受領亦不願盡協力義務，依法自不得為同時履行抗辯，原告始終要求被告履行至契約期間屆滿，主觀上並無拒絕繼續供氣之意思。再者，原告就附表中未屆期債權部分有提起將來給付之訴必要，因無論被告有無訂購，原告依約仍得請求最低使用量計算之貨款，被告已預示拒絕給付，自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被告抗辯自無理由。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期給付原告如附表「應付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如未按期給付，應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起至清償日止，按日加計年息百分之10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業已自行拆除氮氣設備，無從供氣，當然不能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除經雙方同意或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外，原告不得收回系爭氮氣儲存設備，原告既已將氮氣儲存設備拆除收回，可證雙方業已合意終止系爭合約，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否則，原告提前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也違反系爭合約第7條關於原告應先交付氣體，並於次月結算、開立發票再向被告請款之約定，原告既因自行拆除氮氣設備，以致無從提出給付，更無治癒可能，縱認被告仍有給付義務存在，被告亦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另因被告平均每月訂貨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符合系爭合約經濟目的，不容原告逾越系爭合約條款解釋再為請求，被告於系爭合約期間使用總量給付金額遠逾最低應給付額3倍，被告平均每月訂貨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甚多，本件並非不定期限合約，只約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合約目的是在確保原告總最低收取貨款金額，否則，只須約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即可，不用約定契約期間，被告業已給付原告30,655,168元，已達系爭合約最低應給付總額9,802,800元三倍之多，原告再請求給付款項，自不應准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被告向原告訂購液態氮氣，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如前揭所示等情，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尚未屆期，仍然有效，被告已拒絕付款，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等情，已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經查：
　㈠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有義務於被告廠區指定地點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除經雙方同意或原告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系爭合約（即被告每月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量連續六個月等情形）外，原告不得收回氮氣儲存設備，可知，於系爭合約有效期間內，原告有義務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以履行供應被告氮氣之義務，除有：1.經雙方同意；2.原告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3.參酌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之意旨之不可抗力等3種情形以外，原告並不得任意收回氮氣儲存設備，因原告提供氮氣儲存設備，乃原告依系爭合約所定履行提供氮氣義務之前提，除有上述三種情形外，原告自不得任意拆除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以免違反提供氮氣之義務。
　㈡查被告曾以電子郵件發送原告，表示系爭合約將於113年1月底(被告抗辯為31日)終止，請求原告於113年2月底將供氣設備拆回，經原告以電子郵件回覆同意拆回，以上均有電子郵件可憑(見竹院卷第37至38頁)，而原告對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一事，於本院審理時亦不爭執，在參酌本件兩造間並無發生不可抗力情事，原告亦未曾以被告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量連續六個月為由終止系爭合約，依前揭說明，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一事，顯然合於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經雙方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系爭合約自應於113年1月底發生合意終止之效力。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已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云云，但通觀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後，顯然即無再履行給付氮氣之可能，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之行為，自屬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經雙方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即以電子郵件表示反對，但原告事後亦未將氮氣儲存設備安裝回復，僅口頭上反對，實際上卻以行為發生形同終止系爭合約之效果，原告口頭上反對與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之約定明顯違反，自屬無稽，應認系爭合約已於113年1月31日合意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在系爭合約113年1月31日合意終止後，自無理由。
　㈢至附表編號1即應付貨款月份為113年2月，應付金額為59,290元，原告雖主張此筆款項為被告於113年1月份積欠之款項，只是帳列113年2月份，被告應有付款義務云云，但查，被告所辯其已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此後未曾再使用原告供給液氮之情，有電子郵件可稽(見竹院卷第37頁)，被告於113年1月間既未使用原告供給之液氮，自毋庸付款，原告請求此筆款項，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經兩造合意終止，則原告復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合約終止後月份之款項，為無理由，自應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700號

原      告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可為  

訴訟代理人  許宏宇律師

被      告  上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明堯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李恬野律師

複  代理人  賴爵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卷第155、159頁)，兩造已合意由本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並裁定移送本院，本院

    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4月1日簽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

    約定被告每月向原告至少訂購30,000公斤純度99.999％液態

    氮氣，每月訂貨量如未達最低使用量時，仍按最低使用量計

    付貨款，並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日起至1

    16年3月31日止，後續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112年4月1日起

    價格為：月用量200,000（含）公斤以下，每公斤新臺幣(下

    同)3.89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200,001公斤至300,000

    （含）公斤，每公斤3.17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300,00

    1公斤以上，每公斤3.06元（營業稅外加）。詎被告於112年

    12月13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稱考量市場不利因素決定解

    散公司，並主張履約迄今已支付貨款超過最低應付總額，無

    須再給付剩餘最低使用量費用，兩造協商未果，被告於113

    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並通知原告於113年2月底前拆回

    設備，原告已於113年2月6日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表示系爭

    合約並未終止，但被告仍來函指稱系爭合約已經終止，並退

    回原告113年2月份發票，而本件液氮價格依系爭合約第10條

    約定，自113年4月1日、113年10月16日起分別調整為4.21元

    、4.54元，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㈡系爭合約最低使用量係每月獨立計算，非以總量計算，因系

    爭合約第2條第3項已明確約定最低使用量每月30,000公斤，

    被告稱以過去總訂購量為標準，明顯與約定文義不符：又兩

    造並無合意終止系爭合約，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拆回桶槽設備

    ，原告已明確告知公司內部尚在討論中，拆除設備僅係配合

    被告所為，與合約效力或後續處理無關，此原告於113年2月

    6日電子郵件內容已載明。另本件並非給付不能，被告拒絕

    受領亦不願盡協力義務，依法自不得為同時履行抗辯，原告

    始終要求被告履行至契約期間屆滿，主觀上並無拒絕繼續供

    氣之意思。再者，原告就附表中未屆期債權部分有提起將來

    給付之訴必要，因無論被告有無訂購，原告依約仍得請求最

    低使用量計算之貨款，被告已預示拒絕給付，自有預為請求

    之必要，被告抗辯自無理由。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期給付原

    告如附表「應付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如未按期給付，應

    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起至清償日止，按日加計年息百分

    之10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業已自行拆除氮氣設備，無從供氣，當

    然不能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除經雙

    方同意或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外，原告不得

    收回系爭氮氣儲存設備，原告既已將氮氣儲存設備拆除收回

    ，可證雙方業已合意終止系爭合約，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

    告給付貨款，否則，原告提前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也違反系

    爭合約第7條關於原告應先交付氣體，並於次月結算、開立

    發票再向被告請款之約定，原告既因自行拆除氮氣設備，以

    致無從提出給付，更無治癒可能，縱認被告仍有給付義務存

    在，被告亦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另因被告平均每月訂貨

    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符合系爭合約經濟目的，不容原告

    逾越系爭合約條款解釋再為請求，被告於系爭合約期間使用

    總量給付金額遠逾最低應給付額3倍，被告平均每月訂貨量

    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甚多，本件並非不定期限合約，只約定

    每月最低使用量，合約目的是在確保原告總最低收取貨款金

    額，否則，只須約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即可，不用約定契約期

    間，被告業已給付原告30,655,168元，已達系爭合約最低應

    給付總額9,802,800元三倍之多，原告再請求給付款項，自

    不應准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

    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被告向原

    告訂購液態氮氣，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

    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如前揭所示等

    情，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

    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尚未屆期，仍然有效，被告已拒絕付

    款，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等情，已經被

    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經查：

　㈠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有義務於被告廠區指定

    地點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

    ，除經雙方同意或原告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系爭

    合約（即被告每月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量連續六個月等情形

    ）外，原告不得收回氮氣儲存設備，可知，於系爭合約有效

    期間內，原告有義務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以履行供應

    被告氮氣之義務，除有：1.經雙方同意；2.原告依系爭合約

    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3.參酌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之意

    旨之不可抗力等3種情形以外，原告並不得任意收回氮氣儲

    存設備，因原告提供氮氣儲存設備，乃原告依系爭合約所定

    履行提供氮氣義務之前提，除有上述三種情形外，原告自不

    得任意拆除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以免違反提供氮氣之義務。

　㈡查被告曾以電子郵件發送原告，表示系爭合約將於113年1月

    底(被告抗辯為31日)終止，請求原告於113年2月底將供氣設

    備拆回，經原告以電子郵件回覆同意拆回，以上均有電子郵

    件可憑(見竹院卷第37至38頁)，而原告對拆除氮氣儲存設備

    取回一事，於本院審理時亦不爭執，在參酌本件兩造間並無

    發生不可抗力情事，原告亦未曾以被告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

    量連續六個月為由終止系爭合約，依前揭說明，原告拆除氮

    氣儲存設備取回一事，顯然合於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經雙方

    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系爭合約自應於113年1月底發生

    合意終止之效力。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已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

    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云云，但通觀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

    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後，顯然即無再履行給付氮氣之可能

    ，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之行為，自屬系爭合約第5條

    第4項經雙方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雖主張其當時

    即以電子郵件表示反對，但原告事後亦未將氮氣儲存設備安

    裝回復，僅口頭上反對，實際上卻以行為發生形同終止系爭

    合約之效果，原告口頭上反對與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之約定

    明顯違反，自屬無稽，應認系爭合約已於113年1月31日合意

    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在系爭合約11

    3年1月31日合意終止後，自無理由。

　㈢至附表編號1即應付貨款月份為113年2月，應付金額為59,290

    元，原告雖主張此筆款項為被告於113年1月份積欠之款項，

    只是帳列113年2月份，被告應有付款義務云云，但查，被告

    所辯其已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此後未曾再使用

    原告供給液氮之情，有電子郵件可稽(見竹院卷第37頁)，被

    告於113年1月間既未使用原告供給之液氮，自毋庸付款，原

    告請求此筆款項，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經兩造合意終止，則原告復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合約終止後月份之款項，為無理由，自應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700號

原      告  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陸可為  

訴訟代理人  許宏宇律師

被      告  上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明堯  

訴訟代理人  賴安國律師

            李恬野律師

複  代理人  賴爵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依兩造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卷第155、159頁)，兩造已合意由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並裁定移送本院，本院自有管轄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9年4月1日簽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被告每月向原告至少訂購30,000公斤純度99.999％液態氮氣，每月訂貨量如未達最低使用量時，仍按最低使用量計付貨款，並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後續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112年4月1日起價格為：月用量200,000（含）公斤以下，每公斤新臺幣(下同)3.89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200,001公斤至300,000（含）公斤，每公斤3.17元（營業稅外加）；月用量300,001公斤以上，每公斤3.06元（營業稅外加）。詎被告於112年12月13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原告，稱考量市場不利因素決定解散公司，並主張履約迄今已支付貨款超過最低應付總額，無須再給付剩餘最低使用量費用，兩造協商未果，被告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並通知原告於113年2月底前拆回設備，原告已於113年2月6日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但被告仍來函指稱系爭合約已經終止，並退回原告113年2月份發票，而本件液氮價格依系爭合約第10條約定，自113年4月1日、113年10月16日起分別調整為4.21元、4.54元，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金額及利息如附表所示。

　㈡系爭合約最低使用量係每月獨立計算，非以總量計算，因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已明確約定最低使用量每月30,000公斤，被告稱以過去總訂購量為標準，明顯與約定文義不符：又兩造並無合意終止系爭合約，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拆回桶槽設備，原告已明確告知公司內部尚在討論中，拆除設備僅係配合被告所為，與合約效力或後續處理無關，此原告於113年2月6日電子郵件內容已載明。另本件並非給付不能，被告拒絕受領亦不願盡協力義務，依法自不得為同時履行抗辯，原告始終要求被告履行至契約期間屆滿，主觀上並無拒絕繼續供氣之意思。再者，原告就附表中未屆期債權部分有提起將來給付之訴必要，因無論被告有無訂購，原告依約仍得請求最低使用量計算之貨款，被告已預示拒絕給付，自有預為請求之必要，被告抗辯自無理由。並聲明：㈠被告應按期給付原告如附表「應付金額」欄所示金額，被告如未按期給付，應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起至清償日止，按日加計年息百分之10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原告業已自行拆除氮氣設備，無從供氣，當然不能請求被告給付貨款，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除經雙方同意或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外，原告不得收回系爭氮氣儲存設備，原告既已將氮氣儲存設備拆除收回，可證雙方業已合意終止系爭合約，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付貨款，否則，原告提前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也違反系爭合約第7條關於原告應先交付氣體，並於次月結算、開立發票再向被告請款之約定，原告既因自行拆除氮氣設備，以致無從提出給付，更無治癒可能，縱認被告仍有給付義務存在，被告亦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另因被告平均每月訂貨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符合系爭合約經濟目的，不容原告逾越系爭合約條款解釋再為請求，被告於系爭合約期間使用總量給付金額遠逾最低應給付額3倍，被告平均每月訂貨量已達最低使用量標準甚多，本件並非不定期限合約，只約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合約目的是在確保原告總最低收取貨款金額，否則，只須約定每月最低使用量即可，不用約定契約期間，被告業已給付原告30,655,168元，已達系爭合約最低應給付總額9,802,800元三倍之多，原告再請求給付款項，自不應准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本件兩造簽立系爭合約，約定被告向原告訂購液態氮氣，約定每公斤單價，合約期間自109年4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液氮價格曾多次調整如前揭所示等情，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尚未屆期，仍然有效，被告已拒絕付款，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等情，已經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經查：

　㈠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有義務於被告廠區指定地點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而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除經雙方同意或原告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系爭合約（即被告每月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量連續六個月等情形）外，原告不得收回氮氣儲存設備，可知，於系爭合約有效期間內，原告有義務提供存放氮氣之儲存槽設備以履行供應被告氮氣之義務，除有：1.經雙方同意；2.原告依系爭合約第2條第3項提前終止合約；3.參酌系爭合約第4條第1項之意旨之不可抗力等3種情形以外，原告並不得任意收回氮氣儲存設備，因原告提供氮氣儲存設備，乃原告依系爭合約所定履行提供氮氣義務之前提，除有上述三種情形外，原告自不得任意拆除收回氮氣儲存設備，以免違反提供氮氣之義務。

　㈡查被告曾以電子郵件發送原告，表示系爭合約將於113年1月底(被告抗辯為31日)終止，請求原告於113年2月底將供氣設備拆回，經原告以電子郵件回覆同意拆回，以上均有電子郵件可憑(見竹院卷第37至38頁)，而原告對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一事，於本院審理時亦不爭執，在參酌本件兩造間並無發生不可抗力情事，原告亦未曾以被告訂貨量未達最低使用量連續六個月為由終止系爭合約，依前揭說明，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一事，顯然合於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經雙方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系爭合約自應於113年1月底發生合意終止之效力。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已以電子郵件回覆被告表示系爭合約並未終止云云，但通觀系爭合約之約定，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後，顯然即無再履行給付氮氣之可能，原告拆除氮氣儲存設備取回之行為，自屬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經雙方同意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雖主張其當時即以電子郵件表示反對，但原告事後亦未將氮氣儲存設備安裝回復，僅口頭上反對，實際上卻以行為發生形同終止系爭合約之效果，原告口頭上反對與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之約定明顯違反，自屬無稽，應認系爭合約已於113年1月31日合意終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附表所示之款項，均在系爭合約113年1月31日合意終止後，自無理由。

　㈢至附表編號1即應付貨款月份為113年2月，應付金額為59,290元，原告雖主張此筆款項為被告於113年1月份積欠之款項，只是帳列113年2月份，被告應有付款義務云云，但查，被告所辯其已於113年1月5日關斷供氣出口閥，此後未曾再使用原告供給液氮之情，有電子郵件可稽(見竹院卷第37頁)，被告於113年1月間既未使用原告供給之液氮，自毋庸付款，原告請求此筆款項，自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契約既已經兩造合意終止，則原告復請求被告給付系爭合約終止後月份之款項，為無理由，自應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